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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颗粒学会颗粒测试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中国颗粒测试及其相关学科发展和科技进步，调动颗粒测试及其

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根据

《中国颗粒学会颗粒学奖章程》，中国颗粒学会在中国颗粒学会颗粒学

奖中设立“中国颗粒学会颗粒测试奖”，以下简称本奖项。 

第二条 本奖项的申报、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授奖前将

征得授奖对象同意，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干涉。 

第三条 申报人不得存在学术不端或虚构、造假材料等相关情况。 

第四条 颗粒测试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整体负责本奖项的评审工作。 

第二章 奖项设置和申报条件 

第五条 本奖项奖励范围：在颗粒测试领域的理论、技术、方法、应用、标准化          

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果，或在颗粒测试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技术支撑

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科技工作者。 

第六条 本奖项申报条件： 

1. 成果应用于实践、公开发表、出版、颁布、实施 1年以上； 

2. 奖励申请人应为成果的主要部分或全部创造性技术内容的完成人或

团队。 

第七条 本奖项面向全体会员，获奖者由专委会组织颁发奖牌、证书。 

第三章 推荐渠道和申报流程 

第八条 本奖项推荐渠道： 

1. 学会理事； 

2. 学会专家委员(高级职称)； 

本奖项需由 1个团体或个人推荐方可申报。 

第九条 本奖项申报流程： 

1. 本奖项申报团队和个人需要提供完整申报材料，才能申报本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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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报材料包括《颗粒测试奖推荐书》和《颗粒测试奖申报书》及相关

支撑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 

3. 申报材料通过专委会邮箱提交电子版，并将 1 份纸质原件寄送专委

会秘书处； 

4. 申报时间：以每年专委会奖励申报通知的时间为准，纸质材料以邮戳

日期为准。 

第四章 评审和授奖 

第十条 本奖项每年通过学会官网及相关媒体发布申报通知，在学会官网公示和

公布获奖结果，在学会或专委会主办的学术活动上颁奖。 

第十一条 颗粒测试奖项设立一等奖、二等奖。本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授奖比例

一般不超过报奖成果的 30%。 

第十二条 本奖项的评审实行回避制度，申报人及与被推荐项目有利害关系的

评审委员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 不建议已获得国家奖、省部级奖及其它社会力量设立的奖励项目参

加本奖项评审。 

第十四条 相同内容的成果同一年度申报了中国颗粒学会其它奖项的，不建议

同时申报颗粒测试奖。 

第十五条 对学术不端者，经查证属实，将撤销其奖励。处理结果将在学会相关

媒体上予以公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专委会理事会通过后报备中国颗粒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后

生效，由学会奖励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评奖材料和评审结果及时送报中国颗粒学会备案。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8月 16日起实施。 


